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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"#位老人
喜收过节礼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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晚报记者 徐松 通讯员 贾立军

本报讯
#

月
1

日! 川汇区民政

局"小桥办事处"益海粮油公司联合开

展#关爱进社区!情暖夕阳红$活动!在

中秋节前向川汇区
23

位百岁老人%小

桥办事处
!45

位
13

岁以上的低保老

人发放了食用油和白面&

当日
6

时! 记者在川汇区小桥办

事处建东社区看到!

733

多位白发苍

苍的老人欢聚一堂&活动开始前!其他

老年人争相向
!3

位百岁老人请教长

寿秘诀&

此次活动由川汇区民政局发起!

由小桥办事处组织承办! 益海粮油公

司提供
!+5

桶食用油和
!+5

袋白面!

为川汇区
!3

位百岁老人和小桥办事

处
!45

位
13

岁以上低保户!每人发放

一桶食用油和一袋白面&

川汇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!

此次活动还将在中心城区其他办事处

开展&

本栏目主持人

朱海龙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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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心来帮人 出事照担责
&'(!)*+ ,-./012 3415./67859:

!

晚报记者 朱海龙

通讯员 孙臣忠 李新超

淮阳县的李华'化名(没想到!一

次好心却办成坏事! 让自己成为了被

告)

83!8

年
5

月
84

日!他驾驶着机动

三轮摩托车下班回家! 路过学校时碰

到女儿放学!就接上女儿& 此时!同村

的两个孩子见到他接人! 也乘上他的

车回家&不料!途中俩孩子在车辆行驶

过程中私自下车!其中张亮'化名(不

慎摔伤头部&

事后!张亮父母将李华告上法庭!

要求对方分摊部分费用&近日!淮阳县

法院一审判老李承担
"39

责任& 这意

味着李华必须为他的好心付出
+#1

元

的代价&

本栏目主持人

朱东一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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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过马路家长很担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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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

晚报记者 张擘

本报讯 本报
+

月
,+

日曾报道

的*这些小学生急需交通安全设施+!

引起很多市民和学生家长的关注)近

日! 有学生家长向本报热线反映!称

周口市区莲花路与五一路交叉口向

北
733

米五一路西侧的韩营小学周

边路段缺少交通安全设施!存在交通

安全隐患)

#

月
4

日
77

时
"3

分!记者在韩

营小学校门口看到!有些家长等在门

口准备接自己的孩子放学!而一些没

有家长接送的小学生!就在路边和接

学生的家长一起小心翼翼地通过马

路) 记者注意到!在这些小学生横过

马路时!有
4

辆小轿车从他们身边快

速通过!都没有减速避让)#我也是看

了*周口晚报+上的报道后!才每天都

来接送孩子上下学的) $接孩子的家

长李先生说! 今年他儿子上四年级!

虽然家离学校只有
"33

米的距离!以

前都是孩子自己回家的!但是发现学

校附近没有任何交通安全设施!让他

很担忧孩子过马路时的安全)

学校负责人告诉记者!平时上下

学的时候他们都安排保安在路面上

保护过马路的学生) #现在这条路北

边还没有通大车! 因此车辆还比较

少) 一旦通了大车!我们和家长对学

生上学放学时的安全问题非常担忧!

希望有关部门能在学校周边路段设

置一些警示标志或者减速带!为孩子

提供安全保障$)

记者将家长和校方的担忧反映

给市交警支队交通设施管理科)相关

负责人表示他们将去现场查看!会根

据现场路况设置相应的交通安全设

施!保障学生们的安全)

三轮车吃得!太饱" 仰翻

昨日" 周口市区周口大道上" 一辆装满木材的三轮车突然仰

翻"车上的木材洒落一地"所幸司机没有受伤#现场"司机正在想办

法将车辆$放倒%& 晚报记者 朱海龙 摄

市区汉阳路发生车祸 一死一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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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

晚报记者 张擘

本报讯
#

月
4

日
**

时左右!周口市区汉

阳路与七一路交叉口向南
,""

米处发生车祸!

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!肇事车逃逸)

当日
**

时
*3

分!记者在现场看到!其中一

名被撞的女子躺在路边!身上盖着蓝色被单!离

她十多米处! 两辆有明显撞击痕迹的电动车倒

在路边,另外一名被撞女子坐在绿化带边,几名

民警正在两名女子周围勘查现场)据了解!躺在

路边的那名女子!被撞后由于伤势过重!当场身

亡,另外一名女子伤势较轻)惨剧令围观的市民

扼腕叹息)

现场一名围观的男子告诉记者!事发时!两

名女子一前一后骑电动车由南向北行驶在汉阳

路上!一辆白色轿车从她们身后飞速开来!先剐

蹭到第一个女子的电动车! 将其撞倒在绿化带

旁边,由于车速较快!又将第二名女子连人带车

撞倒在地, 撞人后那辆白色轿车没有减速而是

直接驶离现场)不幸的是!当急救人员到达现场

时!其中一人已经死亡!另外一人也受了伤)

另一位目击者说-#我当时骑着摩托车正由

南向北走在汉阳路上! 一辆白色轿车开得很快

从我身边经过!一辆出租车紧紧地追在后面)当

时看着两辆车的速度就像拍电影一样! 紧接着

就听到了响声! 这才发现是那辆白色轿车撞人

了)$不久之后!目击者的话得到了证实-那辆追

赶白色轿车的出租车返回了现场) 出租车司机

称! 白色轿车碰到了他驾驶的出租车右面的保

险杠!不但没有停车还加速跑了!然后他就驾车

去追赶那辆白色轿车! 但他因当时一心想追上

那辆白色轿车而没有记住那辆车的车牌! 幸好

他车上的一名乘客记住了车牌)

现场民警介绍! 他们将调取附近几个路口

的监控!查找肇事车辆信息!锁定肇事车辆后!

再做进一步的调查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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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阳县法院经审理认为! 这起人身损害赔

偿纠纷的发生!张亮本人有重大过失!他在乘车

过程中私自下车是造成其受伤的直接原因!应对

因自己的重大过失所造成的损害后果承担主要

责任)李华作为司机未尽到职责范围内应有的注

意乘客安全乘坐义务!应承担相应的次要责任)

最终法院判决李华赔偿张亮医疗费. 护理

费.交通费等各项损失合计总额的
"39

'即
+#1

元()驳回张亮的其他诉讼请求)一审宣判后!双

方均未上诉!并已自动履行完毕)

结合该案!淮阳县法院提醒目前!在乡.镇

政府所在地! 从事机动三轮摩托车载客业务的

车辆较多!司机'同时也是车主(多为当地人!在

从事营利性客运业务时!往往会遇到亲属.朋友

等无偿乘车!一旦发生交通事故!司机和亲属.

朋友之间容易因安全责任问题发生纠纷) 不但

双方经济上受到损失! 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关系

一时也不易得到修复)因此!无偿乘车人要注意

自身安全!上下车时要向司机打招呼)司机也不

能因为是熟人无偿乘车而不履行自己的安全提

醒义务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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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华在镇上靠三轮摩托车载客为生)

*37*

年
5

月
*4

日下午!他驾驶机动三轮摩托车沿东

西向县乡公路由西向东回家! 当车行驶到乡一

中时!他发现读五年级的女儿刚放学!于是李华

没有下车便向女儿打招呼叫她乘车回家)

李华介绍!就在他叫女儿乘车时!张亮和另

一个孩子见状也跑了过来!坐上了他的车)张亮上

车后未坐在车斗内!而是坐在三轮车的后门上边

沿处!面朝外!双腿均在车斗外边!姿势很危险)

#一路上都没发生什么事! 当车正常行驶到村头

时!张亮私自跳下了车!致使头部受伤) $李华说!

他是听到路边有人喊停车!才知道有人摔伤了)

deRZfghijkl

李华对张亮受伤应否承担赔偿责任/ 张亮

对自己受伤是否承担责任/ 如何划分二者之间

的责任成为该案争执的焦点)对此!淮阳县法院

的法官进行了评析000

被告李某是从事客运活动的自然人! 他不

但对有偿坐车的乘客负有将其安全送达目的地

的义务!对于无偿坐车的乘客'包括自己的亲属.

朋友等(!亦负有在合理限度内防止他人遭受损

害的义务) 原告乘车虽未打招呼!但被告并未对

原告乘车加以制止) 故被告应对其不履行相关

义务所造成的损害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)

原告是一名
7"

岁的五年级学生!私自下车

是导致原告受伤的直接原因) 原告虽属未成年

人! 但亦是限制民事行为力人!*中华人民共和

国民法通则+ 第十二条规定-1十周岁以上的未

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! 可以进行与他

的年龄.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活动,其他的民事活

动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! 或者征得他的法定

代理人同意) $由此可见!原告对自己乘车应注

意的安全事项是与其智力相适应的! 是应该理

解和知道的! 对于从正在行驶的车上下来可能

产生的后果应有清楚的认识) 因此原告应对因

自己的重大过失所造成的损害后果承担主要责

任) 被告承担次要责任)


